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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地质灾害防治职责一览表

	部 门
	职   责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点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补充、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的地质灾害防治内容；严格地质灾害易发区的规划审批，凡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避免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建设居民区和重要的市政公用设施。

	县应急管理局
	组织编制全县地质灾害应急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指导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组织协调较大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全县应对较大地质灾害指挥部工作，协助县委、县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较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地质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开展多灾种和灾害综合监测预警，指导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做好矿山开采可能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成立应急抢险队伍或与专业矿山应急抢险队伍签订应急抢险协议。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编制部门地质灾害防灾预案，督促各旅游景区（点）编制和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加强对辖区内从事旅游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防灾知识培训，在游览时间、游览路线和游览景点选择上，要特别注意避开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暴雨期和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地段、地点，以避免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县教
育局
	编制部门地质灾害防灾预案；负责指导、监督中小学校（教学点）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对学校师生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对发现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要及时做好避让、治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编制部门地质灾害防灾预案；负责对可能引发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加强在建项目监管，督促建设单位及时做好地质灾害评估，将在建项目建筑边坡作为建设项目的组成部分，与建设项目同报批、同勘察、同设计、同审查、同施工、同验收；积极做好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农村村民建房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交
运局、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休宁分中心
	编制部门地质灾害防灾预案；负责指导、协调、监督交通干线特别是公路沿线地质灾害的防灾预案编制和实施，做好防灾抢险人员、防灾物资及撤离人员的紧急运输工作，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路线的畅通；负责对因公路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预防工作，对因修筑公路形成的高陡边坡和不稳定斜坡，要责成建设或项目法人单位及时予以治理。对公路两侧岩石破碎、易发生崩塌的路段，应予以警示并及时坡面加固防护，确保公路安全。

	县农业农村局
	编制部门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做好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配合做好宅基地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境内沿江沿河及水利设施地质灾害的防灾工作，加强对病险水库、堤防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库岸及附属设施的监控和灾害治理工作；督促小水电建设项目业主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做好地质灾害危险评估工作，并落实各项防治措施。

	县气象局
	联合开展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负责提供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所需气象资料信息；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其它有关部门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1〕94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皖政〔2012〕84号）和《黄山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做好本行业、本部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